
 

 

二 零 二一 年 四月二十 二日  委员会第 01 /21 号文件  

讨论文件  

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 

改 善公 众参与 过程  

目 的  

 本文件征求委员同意当局 调整并改善公众参与过程 。  

既 有公 众参与 模式  

2 .  可持 续发展议 题 涉及多 个政策范 畴 ，关乎 社会不同 界别 的权 益。有见

及 此 ， 可 持 续 发 展 委 员 会 (委 员 会 )面 对 重 大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题 ， 一 向 采 用

由 下 而上 及 持 份者主 导 的 公 众参 与模式 ， 鼓励 全民 讨论， 务 求集 思广 益 ，

为 香 港 制 订 整 体可持 续 发展 策略 。 委员 会 的公 众参 与 过程 一 般 包 括以 下 四

个阶段 ：  

 ( a )  确立某一优先范畴 为公众参与主题 ；  

 ( b )  拟备文件 (即公众参 与文件 )以介绍主题和征 询意见 ；  

 ( c )  邀请持份者和社会各界参与讨论 ；以及  

 ( d )  向政府报告 收集所得意见并提出建议。  

3 . 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组 (策 略 工 作 小 组 )协 助 委 员 会 制 订 本 港 的 可持

续 发 展策 略 ， 因此亦 须 负责 推行 公众参 与 。由 始至 今 ，支 援 小组 一直 辅 助

策 略 工作 小组 筹划并 落 实 每 次公 众参与 工 作 。 策略 工作小 组 与支 援小 组 共

同 分 担的 工作 包括 ： 出 席 焦 点小 组会议 以 深入 了解 公众参 与 主题 、协 助 拟

备 公 众参 与文 件 、参 加 地区 讨论 坊和持 份 团体 会议 等 公众 参 与活 动 ， 以 及

协 助 草拟 公众 参与报 告 书 连 建议 ，以供 委 员会 考虑 。 整个 过 程中 ，两 个 小

组 会 由 计 划总 监 从旁 协 助， 后者 是委员 会 委聘 的外 间顾问 。 委员 会亦 会 委

任独立分析及汇报机构 ，负责整理和分析收集所得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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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予改 善之处  

4 .  同一 过程 已用 于过去八 次公众参 与 。适逢 委员会即 将展开第 九次公众

参 与 ，检 讨其 过程是 否 有改 善空 间，正 合 时宜 。因 应多年 来 所得 经验 及 各

式 沟 通渠 道 的 演变， 现 建议 下列 改动以 改 善 公 众参 与过程 ， 并征 求委 员 会

的同意 。  

 ( a )  精 简组 织架构  

  观察所得：  

  支 援 小 组 及 策 略 工 作 小 组 的 工 作 与 职 能 大 幅 重 迭 ， 以 致 公 众 参

与 过 程 有 所 延 长 并 影 响 效 率 。 在 长 远 减 碳 策 略 公 众 参 与 中 ， 亦

出 现 小 组 成 员 重 复 的 情 况 ， 逾 半 的 策 略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同 时 亦 是

支援小组的成员。  

  建议：  

  精 简 组 织 架 构 ， 在 每 次 公 众 参 与 工 作 中 ， 政 府 可 委 任 熟 知 公 众

参 与 主 题 的 专 家 担 任 策 略 工 作 小 组 的 增 选 成 员 ， 以 提 供 所 需 意

见和支援， 而非另行委任支援小组 。  

 ( b )  凸 显公 众参与 过程的 重点  

  观察所得：  

  在 所 有 公 众 参 与 工 作 中 ， 委 员 会 ／ 策 略 工 作 小 组 接 触 的 组 织 类

别 及 市 民 往 往 大 同 小 异 。 然 而 ， 公 众 参 与 主 题 的 性 质 和 范 畴 各

有 不 同 ， 在 鼓 励 参 与 时 采 取 如 此 笼 统 的 策 略 ， 未 必 能 够 锁 定 目

标以取得相关 界别或持份者的精辟意见。  

  建议：  

  每 次 公 众 参 与 应 按 其 目 标 采 用 特 定 的 鼓 励 参 与 策 略 和 过 程 。 举

例 来 说 ， 与 民 生 议 题 相 关 的 公 众 参 与 应 广 纳 市 民 意 见 ； 较 复 杂

或 关 乎 指 定 界 别 的 主 题 ， 则 应 收 集 业 界 、 专 业 团 体 与 学 术 界 等

相 关 专 家 和 持 份 者 的 意 见 。 每 次 亦 可 有 不 同 组 合 的 公 众 参 与 活

动 ， 以 切 合 主 题 ， 例 如 若 该 主 题 的 教 育 元 素 较 多 或 对 年 轻 一 代

更具吸引力 ，便可举办更多学校访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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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c )  收 集意 见时 可 额外采 用 随 机抽样 方法  

  观察所得：  

  以 往 的 公 众 参 与 主 要 藉 意 见 收 集 表 、 其 他 书 面 意 见 或 论 坛 收 集

意 见 。 该 等 意 见 往 往 来 自 较 擅 辞 令 、 对 主 题 有 较 大 意 见 或 较 熟

识 主 题 的 人 士 ， 但 不 一 定 能 代 表 沉 默 大 多 数 的 意 见 。 随 着 电 子

通 讯 及 社 交 媒 体 的 使 用 日 益 普 及 ， 一 小 撮 人 也 能 轻 易 促 成 大 量

只 支 持 个 别 看 法 的 呈 请 ， 以 压 倒 其 他 意 见 。 此 举 有 违 公 众 参 与

过 程 的 目 标 ， 即 广 泛 听 取 和 平 衡 公 众 意 见 ， 以 便 制 订 社 会 各 界

较易接纳的建议 。  

  建议：  

  视 乎 公 众 参 与 的 主 题 ， 为 公 众 参 与 工 作 收 集 意 见 时 ， 可 额 外 采

用 能 反 映 普 遍 民 意 的 随 机 抽 样 方 法 (例 如 随 机 电 话 调 查 )， 令 所得

回应更具代表性及更平衡 。  

 ( d )  善 用计 划总监 提供的 支援  

  观察所得：  

  按 照 现 行 做 法 ， 除 了 委 聘 计 划 总 监 ， 还 会 委 聘 独 立 分 析 及 汇 报

机 构 ， 但 后 者 只 负 责 收 集 并 整 理 市 民 在 公 众 参 与 所 表 达 的 意

见 。 如 此 做 法 现 今 看 来 已 太 复 杂 ， 因 为 科 技 已 发 展 至 能 以 更 富

效率的数码方式整理意见 。  

  建议：  

  在 公 众 参 与 网 站 加 入 新 的 数 据 处 理 功 能 ， 使 收 集 所 得 意 见 的 量

化 数 据 可 直 接 传 送 予 计 划 总 监 ， 以 补 足 计 划 总 监 在 焦 点 小 组 会

议 及 面 对 面 讨 论 期 间 亲 身 收 集 的 质 化 意 见 。 委 员 会 ／ 策 略 工 作

小 组 可 预 先 指 导 计 划 总 监 应 当 如 何 表 达 统 计 结 果 以 便 作 出 更 有

用的分析， 以取代独立分析及汇报机构 的工作。  

征 询意 见  

5 .  请委员考虑并同意上文第 4 段所载有关改善公众参与过程的建议 。  

可 持续 发展委 员会秘 书处  

二 零 二 一年四 月  


